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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希望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5 

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 

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基本情况 

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于 2011 年 1 月正

式成立，注册资本 10.32 亿元，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持股 34%，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

持股 6%，其余 60%股权分别由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南

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、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。该公司成立 7

年来，为新希望集团下属成员单位提供了高效、多样的金融服务。 

为加强合作，充分发挥集团的资金规模优势，提高公司的资金管

理水平与资金使用效益，公司与财务公司于 2015 年签订了《金融服

务协议》。因该协议即将到期，现双方根据业务发展情况，在平等自

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下，经协商一致，拟签订新一期《金融服务协议》。 

本协议尚未签署，待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予以签署。 

2、关联方关系 

本次的协议签订对象财务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先生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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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企业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条规

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8年 4月 26日以现场表

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服务协

议>的议案》。在 4 名关联董事刘永好、刘畅、王航、李建雄回避表决

的情况下，3 名非关联董事，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了

上述议案。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

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

立意见。 

4、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后，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、也不构成借壳，也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方基本信息： 

企业名称：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黄代云 

注册资本：103,200万元 

注册地：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26层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91510100567178379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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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26层 

营业执照经营范围：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

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对成

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得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；对成员

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

的结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

及融资租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；固定收益类

有价证券投资；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实际控制人：刘永好 

现有股权结构见下表： 

股东单位 
股本结构 

股份（万元） 占比 

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43,903 42.54% 

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35,088 34% 

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9,288 9% 

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8,729 8.46% 

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6,192 6% 

合计 103,200 100% 

2、财务数据 

2017年经审计总资产 915,633.36万元，负债总额 788,225万元，

净资产 127,408.36 万元，应收款项总额（含贷款）435,876.07 万元，

实现营业收入 14,791.39 万元，对正常贷款计提拨备 2,151.65 万元，

营业利润 10,693.5万元，净利润 8,001.66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-3,588.3 万元。 

2018 年 3 月未经审计总资产 838,619.42 万元，负债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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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6,860.5 万元，净资产 131,758.93 万元，应收款项总额（含贷款）

381,073.45 万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5,232.95 万元，营业利润 5,800.75

万元，净利润 4,350.57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-51,590.36 万元。 

3、关联方关系 

财务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先生控制的企业。根据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条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包括存款业务服务、结

算业务、信贷业务、委托贷款业务、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、成

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业务、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业务、委托投资

业务、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和其他业务

等。按照协议约定，存款利率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低于国内商业银

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水平；结算服务费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

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结算服务收费标准；贷款利率按市场化原则定

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平均利率水平；利率和费率水平按

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利率和费率平均水

平。 

综上，本协议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是公允的，符合公司及股东的

整体利益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和财务公司拟签署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财务公司将对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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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提供以下服务内容（主要服务内容及费用事项约定如下）： 

1、存款业务：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存款业

务服务,包括活期存款、协定存款和定期存款等。按照“用款自由”

的原则，无条件满足公司的支付要求。其存款限额严格按照《主板信

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》及相关规定执行，及时对外披露与财务

公司之间发生的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。       

存款利率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

利率水平。  

2、结算业务：本协议有效期内，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结算业务

服务，包括公司与新希望集团及其成员单位之间的资金结算、公司与

新希望集团及其成员单位之外的其他方的交易款项的收付服务，以及

财务公司营业范围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结算业务。  

结算服务费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结

算服务收费标准。 

3、信贷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财务公司在依法合规的前提

下为公司提供各类信贷业务服务，财务公司给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综

合授信额度 80 亿元，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可以分割使用该综合授

信额度。 

（1）贷款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财务公司在依法合规的前

提下为公司提供贷款业务服务，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

等。财务公司可根据自身运营要求有权自行决定并按另行订立的贷款

协议(其中列明贷款的条件及条款)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服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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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利率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平均

利率水平。 

（2）票据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

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各类票据业务服务，包

括但不限于签发电子商票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商业承兑汇票、票据贴现、

票据综合管理等业务服务。 

利率和费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

务利率和费率平均水平。 

（3）融资租赁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

司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租赁业务服

务。 

利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平均

利率水平。 

（4）法人账户透支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及下属

子公司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法人账户透支

业务服务。 

利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平均

费率水平。 

4、委托贷款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

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业务服务。 

费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平均

费率水平。 

5、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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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下属子公司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跨境双

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。 

利率或费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期同

类利率或费率水平。 

6、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

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成员

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业务服务。 

利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类业务平均

利率水平。 

7、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

及下属子公司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承销成

员单位企业债券业务服务。 

费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费率

水平。 

8、委托投资业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

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投资业务服务。 

费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费率

水平。 

9、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：根据

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申请，财务公司可以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财

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服务。 

费率水平按市场化原则定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费率

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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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其他业务 

财务公司同意按照公司申请，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

的业务经营资质范围内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业务服务。 

其他业务利率或费率按市场化原则计价，不高于国内商业银行同

期同类利率或费率水平。 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

1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

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

融机构，具备从事金融服务的牌照资质和综合服务能力。 

财务公司专注于服务集团成员单位，以助推集团产业和实体经济

发展为己任，是产融结合的专业运作平台。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，具

有熟悉资金集中管理、了解产业经营发展、贴近产品市场的天然优势， 

具体表现在：一是出身实业。财务公司是从实业中成长起来的，与银

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不同，财务公司背靠企业集团，股东是成员单位，

根基坚实，业务竞争具备多种优势。首先财务公司作为集团资金的统

一归集平台，强化了资金的安全管理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；其次，

财务公司深耕集团发展，能够清晰、全面地掌握集团发展规划，深入

挖掘集团成员单位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，最大限度地发挥

信息优势的同时，降低了业务的寻找成本、管理成本、尽职调查成本

等，降本增效价值凸显。二是扎根产业。财务公司是集团产融结合的

专业运作平台，能够充分发挥贴近集团产业及实体企业的天然优势，

通过创新金融产品、优化服务方式、提高业务办理效率，为产业链上

存在融资渠道单一、融资成本较高、信贷支持不足等问题的中、小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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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企业提供专业化、多样化的金融支持，降低其融资成本，提高其

融资效率，主动服务产业链，促进集团产业协同健康发展。三是易控

风险。财务公司秉承“稳健经营、审慎发展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企

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、监管机构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经营

活动。此外，财务公司深入了解集团成员单位所在产业，制定科学合

理的金融服务方案，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、道德风险等问题带来的负

面影响。同时，通过固化风险管控措施、风险控制节点等，进一步强

化对风险的管控能力。 

综上所述，财务公司在资金集中管理、产业链金融、风险控制、

提升资金效率和降低财务费用方面较之于其他金融机构具有相对优

势，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关联交易，对于强化资金安全，提高资金运

作效率，推进产业与金融深度合作共赢发展，探索创新农牧业金融新

路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。 

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财务公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，

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资质，各项监管指标均

符合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及其他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。财

务公司为本公司办理存款、结算、信贷等金融服务时，双方遵循平等

自愿、优势互补、互惠互利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金

集中管理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节约融资成本、降低财务费用；有利

于创新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，拓宽融资渠道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一定程

度上解决公司及客户融资难问题。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不会

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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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对财务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在发展中对资金集中管理、产业链融资需求提出了更高标准

和诉求。财务公司是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

金使用效率为目的，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和金融服

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。财务公司可以凭借自身专业优势服务于公司的

资金集中管理、产业链金融，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。 

财务公司在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实现自身规模的

发展壮大，金融服务能力的不断拓展，产融结合的不断创新；通过向

公司提供金融服务，财务公司可以有效强化自身风险防控和内部控制

能力，提升自身专业服务水平；充分发挥金融牌照价值，引入更多金

融市场低成本资源，与公司实现互惠共赢发展。财务公司的发展需要

公司的支持与协助。 

六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2017 年和 2018 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财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

关联交易金额详见下表： 

表一：2017 年 1-12 月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 

单位：元 

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报告期发生额 报告期偿还额 期末余额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

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 1,678,724,994.52 265,326,892,975.18 265,105,007,739.99 1,900,610,229.71 58,276,632.30   

向财务公司贷款             

向财务公司票据贴现 8,944,942.62 1,006,737,783.28 120,362,000.00 895,320,725.90   9,976,714.98 

表二：2018 年 1-3 月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 

单位：元 

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报告期发生额 报告期偿还额 期末余额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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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 1,900,610,229.71 78,413,495,041.72 78,175,288,564.07 2,138,816,707.36 22,138,989.98   

向财务公司贷款             

向财务公司票据贴现 874,914,911.33 602,359,450.86 65,901,775.04 1,411,372,587.15   10,515,780.50 

七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2018 年 4 月 10 日，本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《金

融服务协议》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

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了上述交易议案，并提出以下独立董事意见：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《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

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

性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

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 

2、双方拟签署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遵循平等自愿、优势互补、

互惠互利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定价原则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3、公司每半年对外披露的《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

报告》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。作为非银

行业金融机构，其业务范围、业务内容和流程、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

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。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，同

意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； 

4、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办理存款、结算、信贷等金融服务时，有

利于优化公司资金集中管理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、节约融资成本、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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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财务费用；有利于创新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，拓宽融资渠道，降低

融资成本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司及客户融资难问题。 

因此，同意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协议提交给公司董事会审

议，并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本次交易的协议。 

 

特此公告   

 

 

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

   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

